2025-2028年度法律顾问服务
一、项目概况
1、采购人：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2、项目名称：2025-2028年度法律顾问服务
二、采购控制价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采购控制价10.8万元（3.6万/年）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满足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8）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法律、法规要求的相关证件，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律师执业证等。
四、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
1、主要工作内容：
（1）为采购人提供医疗等民事法律问题咨询服务。
（2）为采购人提供国内外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其政策性文件。
（3）参与采购人医疗纠纷调解、谈判、交涉、仲裁等非诉讼法律业务。
（4）为采购人提供审核、修改、制订合同性文件服务。
（5）为采购人提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医疗方面律师业务。
（6）据采购人需要，为采购人提供医疗法律等方面的法律讲座，每年为采购人提供至少一次以上大型法律讲座。
（7）双方认可的与常年法律顾问相关的其他法律事务。
（8）为采购人提供代理医疗纠纷等诉讼服务。
2、服务方式: 采用不定期工作方式，即采购人需要法律服务时可提前联系中标人，由中标人根据采购人事务的具体情况进行合理安排。
3、时限要求
（1）对一般性咨询问题，应即时答复；
（2）对疑难性咨询问题，应在一至二个工作日内答复。
（3）对需要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函、较为重大和复杂的合同以及规章制度等文件，应在收到相关材料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完成。
（4）具体事项因特殊情况不能在工作时限内完成的，法律顾问应提前沟通并在采购人同意的办理期限内办结。
4、保密要求
（1）中标人及其组建法律顾问团队成员应当在采购合同签订后，与采购人签订保密责任书。
（2）承诺应将其基于参与采购人法务工作获取的相关信息作为保密资料承担保密责任，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对外披露或使用于除履行本合同之外的目的。
（3）承诺在法务事项处理完成后，应及时归档处理过程中收集和形成的全部纸质资料和电子资料；法律顾问发生调整的，应将档案资料及时移交采购人，不得擅自留存。
5、违约责任
中标人组建法律顾问团队成员（以下统称“法律顾问”）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暂停法律顾问法律服务工作，采取相应措施，防范法律风险；通报法律顾问所律师事务所，并调整人员、扣减法律服务费、追究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作出处理处罚：
（1）隐瞒法律服务中发现的问题或者与相关利益方串通舞弊的；
（2）利用法律服务工作从相关利益方处获取不正当利益，影响客观、公正履行职责的；
（3）将参与法律顾问服务获取的信息用于与提供服务无关目的的；
（4）违反保密纪律或回避规定的；
（5）无正当理由不接受工作指派，或者提供法律服务出现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
（6）从事有损采购人社会形象和公信力活动的；
（7）违反合同约定，或者出现其他不宜继续担任法律顾问情形的。
四、商务要求
1、付款方式：
（1）先服务后付费，分六期进行支付。每半年支付一次，中标人在服务满半年后的次月开具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提供的正式含税全额发票后的十五天内支付上一期服务费用。
（2）主要工作内容中第（1）-（7） 项的服务不再另外收取律师服务费。其他各项服务采购人需另办委托手续，相应服务费双方另行协定。  
（3）供应商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合法全额发票，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拒收，供应商须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同时，采购方有权取消供应商中标资格并终止合同。
2、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后三年。
3、报价要求： 
（1）报价超过本项目采购控制价的将作无效处理。
（2）报价中需包含法律服务、人员交通、税金等所有有关的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四、采购方式：
竞价。

